
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0年2月5日
府行救字第1090297996號
訴  願  人：王00  址：臺中市南屯區00路四段418號9樓之1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地價稅土地使用人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9年11月6日
投稅土字第1090017366號、109年11月11日投稅土字第109060055

2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一、109年11月6日投稅土字第1090017366號函部分，訴願駁回。

二、109年11月11日投稅土字第1090600552號函部分，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坐落本縣水里鄉00段27、28、29及32地號等4筆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 為祭祀公業陳00所有，訴願人於109年1月14日檢附王介良之授權書及印鑑證明向原處分機關申請代繳地價稅使用人變更為訴願人，經原處分機關以109年1月15日投稅土字第10900
00675號函准自108年度起適用，惟王00於109年1月21日提出異議，原處分機關遂通知訴願人、王00（106～107年使用人）、黃00（102～105年繳款人）、陳00（85～101年繳款人）於109年2月26日實地勘查，系爭土地現況乃為空地，陳00等人於109年6月12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變更使用人為陳00、陳00、陳00及陳00等4人、訴願人於109年10月29日、11月3日陳情原處分機關應指定訴願人代繳並開立繳款書，原處分機關認定系爭土地使用人間尚有爭議，無法依土地稅法第4條規定指定，遂以109年11月6日投稅土字第0906522521號函撤銷109年1月15日投稅土字第1090000675號核准變更函；另以109年11月6日投稅土字第10900017366號函訴願人略以：「土地所有權人為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土地稅法第3條及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0條所明定，實證法之代繳規定並不因此改變土地所有權人之納稅義務人身分，…指揭坐落土地，土地登記簿所載所有權人為「祭祀公業陳榮恢公」並未載明管理人，且使用人間尚有多方糾紛涉及民事權屬之糾葛，本局不得逕依土地稅法第4條指定台端為使用人代繳地價稅。」另以109年11月11日投稅土字第1090600552號函，說明原核准變更使用人之函文業已撤銷，函復訴願人陳情事項，訴願人不服109年11月6日投稅土字第1090017366號、109年11月11日投稅土字第109060
0552號函，乃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土地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所有權人。二、設有典權土地，為典權人。三、承領土地，為承領人。四、承墾土地，為耕作權人。」第4條第1項規定：「土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或田賦：一、納稅義務人行蹤不明者。二、權屬不明者。三、無人管理者。四、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二、本件訴願意旨：訴願人為合法使用人並完成稅籍資料變更登記及繳納地價稅，詎嗣後稅務局受理原使用人王00異議案，認該案應先完成複勘調查工作後定奪，王介良並未到場參與會勘，本案多次得不到機關應有的明確回應，於10月29日及11月3日遞送陳情書後，原處分機關竟否准訴願人代繳地價稅之資格，顯已違背行政程序法第8條之原則，原處分應撤銷云云。
三、依土地稅法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規定可知，地價稅納稅義務人為土地所有權人、典權人、承領人、耕作權人，於土地納稅義務人行蹤不明或土地為無人管理之情形，主管稽徵機關得本諸職權，審酌個案實情，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查系爭土地登記簿所載所有權人為「祭祀公業陳榮恢公」因未載明管理人，故歷年由指定使用人代繳地價稅，訴願人於109年1月14日檢附系爭土地原使用人王00之印鑑證明、身分證影本及空白授權書申請變更為代繳地價稅之使用人，經原處分機關以上開109年1月15日函准予自108年度起適用，惟王介良於109年1月21日提出異議，聲明與訴願人108年間所訂土地開發授權委託書作廢，經原處分機關於109年2月26日會同訴願人及陳00、黃陳00、陳00等人實地勘查該土地為空地，此有原處分機關訪查表及現場照片影本附卷可稽。陳00等人提出與王00105年12月間之佔有使用權利讓與契約書，復於109年6月12日檢附上開權利讓與契約之合意解除契約協議書，申請變更系爭土地使用人為陳00等4人，系爭土地使用人顯已發生爭議，且代繳規定本不因此改變土地所有權人之納稅義務人身分，原處分機關回歸土地稅法第3條規定撤銷原指定代繳使用人，並否准訴願人代繳之申請，於法本屬有據。況原處分機關函詢本縣水里地政事務所，查得該公業原設有管理人陳00、陳00及陳003人，此有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台帳、光復初期土地舊簿資料影本附卷可稽，且該公業已於109年8月20日向水里鄉公所申報祭祀公業登記目前尚在審查中，此有本府109年11月10日府民宗字第1090256052號函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認定依該公業派下全員系統表及派下現員名冊，得由原管理人繼承之派下員依土地稅法第3條規定辦理地價稅稽徵事宜，無土地稅法第4條第1項各款情事指定使用人代繳之必要，以109年11月6日投稅土字第1090017366號函駁回訴願人之代繳申請，於法有據，應予維持。至109年11月11日投稅土字第1090600552號函部分，核屬陳情事項之理由說明，屬觀念通知，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於法不合，應不予受理。
四、綜上論結，本案訴願為部分無理由，部分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第77條第8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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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10年2月5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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